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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七乐彩
第2017151期 投注总额8837760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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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5注

11注

321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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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3注

99333注

奖金

858194元/注

28021元/注

1920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期我省中1注一等奖（温州1注）。本信息若有误以
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2月25日

02 06 07 15 19 26 30

奖池累计27.0917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7年12月25日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2017352期 投注总额：515266元

01 03 07 11 12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46
2837

奖金

0元
4043元/注
10元/注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1

27

605

16885

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7263.8081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2月25日

第2017151期 投注总额：664534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4 1 7 9 8 4 牛

福彩3D 第2017352期

浙江销售2875602元，返奖额1356406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2月25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8489138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6040元

浙江中奖注数

1002

891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8 5 5

法院公告
2017年12月27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杭州市上城区李利云茶叶商行遗失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城区分
局 2015 年 5 月 19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330102600312392 的营业执照副本一
本，声明作废。

杭州市上城区李利云茶叶商行遗失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城区分
局2015年9月16日核发的许可证编号为SP3301021550054338的食品流通
许可证副本一本，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公 告
天台县人民法院分别于2017年8月22日裁定受理对天台县天宁汽车配件

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于2017年10月12日裁定宣告天台县天宁汽车配
件制造有限公司破产、于2017年10月22日裁定终结天台县天宁汽车配件制造
有限公司破产程序。鉴于天台县天宁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股东、实际控制人、管理人员未能上缴公司的公章印鉴和营业执照，现公告如
下：天台县天宁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的公章印鉴自2017年8月22日起停止
使用，营业执照（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31023000036675）正、副本自2017
年10月12日起作废。

特此公告！ 天台县天宁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7年12月27日

公 告
天台县人民法院分别于2017年8月30日裁定受理对天台县长征装饰工程

广告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于2017年10月12日裁定宣告天台县长征装饰工
程广告有限公司破产、于2017年10月26日裁定终结天台县长征装饰工程广告
有限公司破产程序。鉴于天台县长征装饰工程广告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股东、实际控制人、管理人员未能上缴公司的公章印鉴和营业执照，现公告如
下：天台县长征装饰工程广告有限公司的公章印鉴自2017年8月30日起停止
使用，营业执照（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31023000004452）正、副本自2017
年10月12日起作废。

特此公告！ 天台县长征装饰工程广告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7年12月27日

公 告
天台县人民法院分别于2017年9月15日裁定受理对天台天康塑业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申请、于2017年11月10日裁定宣告天台天康塑业有限公司破
产、于2017年11月17日裁定终结天台天康塑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鉴于天
台天康塑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实际控制人、管理人员未能上缴
公司的公章印鉴和营业执照，现公告如下：天台天康塑业有限公司的公章印
鉴自 2017 年 9 月 15 日起停止使用，营业执照（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31023000025710）正、副本自2017年11月10日起作废。

特此公告！
天台天康塑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7年12月27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尽心医药有限公司2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至2017年11月30日，该2户债
权资产未偿本息合计为15101.74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对浙江尽心医药有限公司
债权由金兆达供应链管理（杭州）有限公司、浙江钱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金考志、黄凤美、金孙亮、许晓娟、金孙明、戚颖芳提供保证，位于杭
州市钱江经济开发区兴国路502号的厂房提供抵押；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对浙江尽心医药有限公司债权由金孙亮、许晓
娟、杭州好融实业有限公司、潘振科提供保证，位于杭州市钱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兴国路502号2幢中央空调设备一套提供抵押。债权处置的
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
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联系人：杨颖超、张文韬
联系电话：0571-85771373、0571-85774660 联系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楼913室
电子邮件：yangyingchao@cinda.com.cn、zhangwentao@cinda.com.cn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958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uozhenyu@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12月27日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一标紧固件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至2017年11月30日，该债权资产
未偿本息合计为3684.79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瑞安市，该债权由瑞安市瑞生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温州中伟散热器有限公司、吴寿
武、杨小平、吴寿勇、周爱莲、黄国龙提供保证，黄国龙位于塘下镇场桥五方村西街路房产、安徽省合肥市滨湖世纪城徽贵苑21-1501室房产，
吴玉金位于场桥镇浦桥村菜场街29号住宅提供抵押。债权处置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
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联系人：杨颖超、张文韬 联系电话：0571-85771373、0571-85774660
联系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楼913室 电子邮件：yangyingchao@cinda.com.cn、zhangwentao@cinda.com.cn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958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uozhenyu@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12月27日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资产处置公告

（2017）浙01民终6130号
浙江大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上诉

人陈旋、杨忠楠因与被上诉人沈阳聚泽贸易有限公
司、原审被告浙江大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01民终61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435号

徐萱香、徐萱地、徐嘉延、徐嘉国、徐嘉谅、缪佩
珍、徐家圣、徐家琪、徐家祥、赵宛文、赵宛如、武达
观、徐家瑞、徐进、徐萱意：本院受理的原告徐祖天诉
被告徐萱香、徐萱地、徐嘉延、徐嘉国、徐嘉谅、缪佩
珍、徐家圣、徐家琪、徐家祥、赵宛文、赵宛如、武达
观、徐家瑞、徐进、徐萱意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2民初243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3732号

郭桂定、吴晓：本院受理原告吴利萍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2民初3732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5472号

陈群林：本院受理原告芦志远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判令立即退还原借款本金
及利息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30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14号

黄磊：本院受理傅靖丹、王建诉你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814 号民事判决书。傅靖丹、王建与你于
2016 年 5 月 19 日签订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及

《房屋转让补充协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解除等。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325号

杭州余杭区黄湖镇林昌荣陶瓷商行、杭州恒大
陶瓷建材交易市场宣龙建材商行、林昌荣、林赛清、
林宣宁、屠爱雪、张秀程：本院受理温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
（2016）浙 0106 民初 7325 号民事判决书。杭州余杭
区黄湖镇林昌荣陶瓷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向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小微企业专营
支行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等。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326号
杭州恒大陶瓷建材交易市场宣龙建材商行、杭

州恒大国际建材家居博览中心林柏建材商行、林昌
荣、林赛清、林宣宁、屠爱雪、张秀程：本院受理温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7326 号民事判决书。杭
州恒大陶瓷建材交易市场宣龙建材商行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
小微企业专营支行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等。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634号

郑林峰：本院受理原告赵善荣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你归还借款，承担诉讼费。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
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952号

许骁翔：本院受理原告金一萍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归还借款、支付利息，承担诉讼
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620号

张伟：本院受理原告赵忠诉你及黄红波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你归还借款、支付利息，承担
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537、9538、9539、9541、
9542号

张伟：本院受理原告赵万祥诉你及黄红波
民间借贷纠纷五案，原告诉请你归还借款、支付
利息，承担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
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024、7026号

范小良：本院受理原告梁辉堂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两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17）浙 0106 民初 7024 号和（2017）浙 0106 民
初7026号民事判决书。范小良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归还梁辉堂借款本金30000元，支付自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6%计算的逾期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926号

毛和飞、吴小云：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广成汽
车集团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392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5600号

周润华：本院受理原告范卫农诉被告周润
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送达
（2017）浙0106民初5600号民事判决书（内容如
下：周润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范
卫农借款本金260000元、支付借期内利息2600
元，合计262600元；周润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范卫农截至到2017年6月8日的逾
期利息（违约金）15773.33 元；案件受理费 5518
元，公告费650元，由周润华负担等）。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5602号

潘明明：本院受理原告范卫农诉被告潘明
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送达
（2017）浙0106民初5602号民事判决书（内容如
下：潘明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范
卫农借款本金200000元、支付借期内利息4000

元，合计 204000 元；潘明明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范卫
农截至到2017年6月8日的逾期
利息（违约金）2000元；案件受理
费4450元，公告费650元，由潘明
明负担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548号

应荔：本院受理原告李杭与被告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
民初6548号民事判决书。应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归还李杭借款150万元、支付利息45000元，
并支付自2017年3月7日起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
以借款本金1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的违
约金。应荔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551号

祝飞：本院受理原告叶祖怡与被告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民初6551号民事判决书。祝飞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归还叶祖怡借款9500元。祝飞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576、7578、7579、7581、7582号

金连英：本院受理原告余利平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五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0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1）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8805号

汪再荣、何斌杰：本院受理原告韩健诉被告汪再
荣、何斌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
2018年3月13日15时00分在本院第4号法庭进行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8099号

陈可夏：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陈可夏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2017）浙0110民初18099号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8年3月22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一法庭
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4725、14731号

高娟芬：本院受理原告王渭良诉被告高娟芬、陈
弼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8年3
月14日10时30分在本院第3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6376号

肖克：本院立案受理的原告绍兴市旺群纺织品
有限公司诉被告周结银、肖克、赵清泽、孙士杰、杭州
置尚品孵服装科技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
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本案诉讼材料，据
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原
告起诉要去判令：一、追加被告周结银、肖克、赵清
泽、孙士杰为（2016）浙 0110 执 6186 号案件被执行
人，对被告杭州置尚品孵服装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周结银、
肖克、赵清泽、孙士杰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合议庭由审判员
章春霞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金龙、朱田根组
成。本案定于2018年3月5日14点在杭州市余杭区
人民法院第五法庭进行公告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嘉兴坤厚
贰 号 投 资 合 伙 企 业（有 限 合 伙）（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0402MA2B85032W）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平阳方圆家具有限公司
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转让给嘉兴坤厚贰
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截至处置基准日2017年7月31日，平阳
方圆家具有限公司债权总额为7320.11万元。担保人：温州市雅尚电
器有限公司、黄武、潘伟蕾、陈旭东、金亮、范晓丽、平阳方圆家具有
限公司。该债权依法通过淘宝竞价方式转让给嘉兴坤厚贰号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嘉
兴坤厚贰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
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
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
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嘉兴坤厚贰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7年12月27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嘉兴坤厚贰号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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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浙江浙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冯哲宇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
13307201710831065，流水号10852555,声明作废。


